
解釋字號 釋字第739號【自辦市地重劃審查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105年07月29日 院台大二字第1050019721號

解釋爭點 　　本院釋字第七三九號解釋之解釋爭點為：獎勵土地所有權人
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下稱獎勵重劃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發起人申
請核定成立籌備會之要件，是否合憲？同辦法第九條第三款、第
二十條第一項由籌備會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第九條第六款、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由籌備會為重劃計畫書之申請核定及公告，並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等規定，是否合憲？同辦法關於主管機關核定
擬辦重劃範圍及核准實施重劃計畫之程序，是否合憲？平均地權
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同意比率，是否合憲？

解釋文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發起人申

請核定成立籌備會之要件，未就發起人於擬辦重劃範圍內所有土

地面積之總和應占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總面積比率為規定；於以

土地所有權人七人以上為發起人時，復未就該人數與所有擬辦重

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總數之比率為規定，與憲法要求之正當行

政程序不符。同辦法第九條第三款、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由籌備

會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以及同辦法第九條第六款、第二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由籌備會為重劃計畫書之申請核定及公告，並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等，均屬重劃會之職權，卻交由籌備會為之，與平

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意旨不符，且超出同條第二項

規定之授權目的與範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同辦法關於主管機

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之程序，未要求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為

審議、於核定前予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及分別送達核

定處分於重劃範圍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同辦法關

於主管機關核准實施重劃計畫之程序，未要求主管機關應設置適

當組織為審議、將重劃計畫相關資訊分別送達重劃範圍內申請人

以外之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及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

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

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連同已核准之市地重劃計畫，

分別送達重劃範圍內各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等，均不符憲

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上開規定，均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與居住自由之意旨。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就上開違憲部分，

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檢討修正，逾期未完成者，該部分規

定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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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尚難遽謂違反比例原

則、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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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本件聲請人之一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就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判字第一七九０號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三

項、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下稱獎勵重劃辦法）

第八條第一項、第二十條規定，聲請解釋。另一聲請人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民事庭，依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第五七二號、第五九

０號解釋，亦就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聲請解釋。上

開規定均為解釋之客體。又獎勵重劃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但未經聲請人聲請解釋；同辦法第

九條第三款、第六款規定，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亦未經當

事人聲請解釋。惟查上開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籌備會申請主管

機關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規定，核為解釋客體之同辦法第二十條籌

備會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規定之後續階段，同辦法第

九條第三款籌備會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暨第六款籌備會為重

劃計畫書之申請核定及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規定，則為其

前提問題，均與同辦法第二十條規定具有重要關聯性，應一併納

入審查範圍（本院釋字第七０九號解釋參照），合先敘明。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

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

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

嚴（本院釋字第四００號解釋參照）。又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

居住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

干預之自由（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參照）。國家為增進公共

利益，固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對於人民之財產權

或居住自由予以限制，惟依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仍不得牴

觸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方符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

則。又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

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

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

由立法者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本院釋字第六八九號、第七０九

號解釋參照）。

　　自辦市地重劃個案係由部分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主管機關核定

成立之籌備會發動，此發動將使重劃範圍（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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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至第六十條之一所稱重劃區、重劃地區，及獎勵重劃辦法所

稱重劃區、重劃範圍、重劃區範圍等語，本解釋概稱重劃範圍）

內之土地所有權人，被迫參與自辦市地重劃程序，面臨人民財產

權與居住自由被限制之危險。又土地所有權人於自辦市地重劃範

圍經核定後，因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重劃範圍內土地之移

轉及建築改良物之新建等，對其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使用、收

益、處分權能已造成一定之限制；於執行重劃計畫時，亦應依主

管機關核定之重劃計畫內容，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工程費用、重

劃費用、貸款利息，並僅於扣除重劃負擔後之其餘土地達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時才可受土地分配（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九條、第六

十條、第六十條之ㄧ、獎勵重劃辦法第二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規定參照），而受有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限

制。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成立籌備會之要件、主管機關核定擬辦重

劃範圍及核准實施重劃計畫應遵行之程序，暨申請核准實施重劃

計畫合法要件之同意比率規定，均為整體行政程序之一環，須符

合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以衡平國家、同意參與重劃者與不

同意參與重劃者之權益，始為憲法之所許（本院釋字第四八八

號、第七０九號解釋參照）。

　　獎勵重劃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自辦市地重劃應由土地

所有權人過半數或七人以上發起成立籌備會，並由發起人檢附範

圍圖及發起人所有區內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如土地所有權人未達十二人時，僅須

過半數土地所有權人，即可申請核定成立籌備會，不問發起人於

擬辦重劃範圍內所有土地面積之總和應占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總

面積比率為何；土地所有權人十二人以上時，僅須七人即可申請

核定成立籌備會，不問發起人人數所占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

權人總數之比率為何，亦不問發起人於擬辦重劃範圍內所有土地

面積之總和應占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總面積之比率為何，皆可能

迫使多數土地所有權人或擁有更多面積之其他土地所有權人，面

臨財產權與居住自由被侵害之危險，難謂實質正當，不符憲法要

求之正當行政程序，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意

旨。

　　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為促進土地利用，

擴大辦理市地重劃，得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

之。……」是自辦市地重劃事項應由重劃會辦理。同條第二項規

定：「前項重劃會組織、職權、重劃業務、獎勵措施等事項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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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據此授權訂定之辦法雖非不得就籌

備會之設立及組成併為規定，但籌備會之功能應限於處理籌組重

劃會之過渡任務，而不包括應由重劃會行使之職權，始無違於法

律保留原則。獎勵重劃辦法第九條第三款、第六款規定：「籌備

會之任務如下：……三、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六、重劃計

畫書之……申請核定及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第二十條

第一項規定：「籌備會成立後，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圖冊向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以

及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籌備會應檢附下列書、表、圖冊，

向 該 管 直 轄 市 或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核 准 實 施 市 地 重

劃：……。」均屬重劃會之職權，非屬籌組重劃會之過渡任務，

卻交由籌備會為之，除與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意

旨不符外，且超出同條第二項規定之授權目的與範圍，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

　　主管機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核准實施重劃計畫之行政行

為，係以公權力對於自辦市地重劃個案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

定，性質核屬行政處分，不僅限制重劃範圍內不同意參與重劃者

之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並影響原有土地上之他項權利人權益（獎

勵重劃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規定參照）。相關法令除應

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為審議外，並應按審查事項、處分

內容與效力、對於權利限制之程度分別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

序（本院釋字第七０九號解釋參照）。獎勵重劃辦法關於主管機

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之程序，未要求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為

審議，亦未要求主管機關於核定前給予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又未將核定處分分別送達於重劃範圍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

地所有權人，致未能確保其等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

會，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同辦法關於主管機關核准實施重劃計

畫之程序，未要求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為審議，又未要求主

管機關應將該計畫相關資訊，對重劃範圍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

地所有權人分別為送達，且未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

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

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連同已核准之

市地重劃計畫，分別送達重劃範圍內各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

人等，致未能確保其等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參與聽證之機會，以

主張或維護其權利，均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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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段關於獎勵重劃辦法規定違憲部分，相關機關應依本

解釋意旨，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檢討修正，逾期未完成

者，該部分規定失其效力。

　　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重劃會辦理市地重

劃時，應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

面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者之同意，並經主管機

關核准後實施之。」查市地重劃不僅涉及重劃範圍內不同意參與

重劃者之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亦涉及重要公益之實現、同意參與

重劃者之財產與適足居住環境之權益，以及原有土地上之他項權

利人之權益，有關同意之比率如非太低而違反憲法要求之正當行

政程序，當屬立法形成之自由（本院釋字第七０九號解釋參

照）。上開規定縱採同條例第五十七條同一之同意比率，且未如

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區分不同類型，採不同之同意比

率，亦難遽謂已達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程度。惟有關機關

允宜審酌擬辦自辦市地重劃之區域是否已擬定細部計畫或是否屬

於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得辦理市地重劃之區域，

或重劃範圍是否業經主管機關列入當地分區發展計畫土地，或有

進行市地重劃之急迫性等因素（獎勵重劃辦法第四條、都市計畫

法第二十四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參照），適

時檢討申請之同意比率，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浩敏

　　　　　　　　大法官　蘇永欽　黃茂榮　陳　敏　葉百修

　　　　　　　　　　　　陳春生　陳新民　陳碧玉　黃璽君

　　　　　　　　　　　　羅昌發　湯德宗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7

8

意見書 湯大法官德宗提出，黃大法官虹霞、蔡大法官明誠、
林大法官俊益加入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蘇大法官永欽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葉大法官百修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陳大法官碧玉提出，吳大法官陳鐶加入之部分協同部
分不同意見書

羅大法官昌發提出，黃大法官虹霞加入之部分協同部
分不同意見書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35473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35473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35473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35473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35473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354735


黃大法官虹霞提出，羅大法官昌發加入之部分協同部
分不同意見書

陳大法官新民提出，黃大法官虹霞加入之部分不同意
見書

黃大法官璽君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胡天賜聲請書_OCR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庭仁股法官聲請書_OCR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790號判決

事實摘要 釋字第七三九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基於聲請書整理提
供)
(一)聲請人胡ＯＯ因繼承而取得之不動產坐落於「台中市鑫新平
自辦市地重劃區」（後更名為台中市中科經貿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範圍內土地，主張台中市政府核定重劃籌備會成立及核定籌
備會所擬具之重劃計畫書之程序違法，循序訴願遭駁回後，訴經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以99年度訴字第125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再
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0年度判字第1790號判決上訴駁回而告
確定。聲請人認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2項、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8條 、第20條規定，有違
憲疑義，聲請解釋。
(二)聲請人台灣桃園地方法院仁股法官審理該院103年度訴字第
2184號撤銷市地重劃區重劃會會員大會決議等事件，認該案所應
適用之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3項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
釋。

相關法令 中華民國憲法第7、10、15、23條(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88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57條至第60條之
1(106.05.10)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條、第4條、
第8條第1項、第9條第3款及第6款、第20條、第26條
第1項、第37條、第38條(106.07.27)

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9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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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第24條(104.12.30)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1條至第13條(10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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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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